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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宁苗生态园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0 年 8 月 27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20 年 8 月 26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宁夏宁苗生态园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余根民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曹耀庭、赵晓娟、宁夏综义律师事务所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邵俊杰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无、无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原告与被告签订了施工合同，对各自的权利及义务进行了明确的约定。合同

签订后，原告按约履行了合同义务，案涉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并进行了竣工结算。 

2017 年 5月 16 日，被告召开总经理办公会议，并形成关于劳保基金等事宜

的处理意见。对于属于统一缴纳范围的 2011 年以后未上缴建设厅的及自行缴纳

的，全额拨付给施工单位。案涉等相关的工程共应返还给原告的劳保基金为

3,517,949.04 元，经原告多次催要，但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推脱。故原告依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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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提起诉讼。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1. 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劳保基金 3,517,949.04元，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698,312.88

元（自 2017年 5月 17日暂计算至 2020年 8月 20日),后期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全部款项实际付清时止，合计

4,216,261.92 元； 

2. 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因本案刚立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诉讼尚未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公司将会积极应对，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避免给公司及投资者造成损

失。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因本案刚立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诉讼尚未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公司将会积极应对，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避免给公司及投资者造成损

失。 

 

四、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五、备查文件目录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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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宁苗生态园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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